[bookmark: _Toc128130368]通化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距离
测量办法（征求意见稿）

第一章 总则
第一条  为规范烟草制品零售点距离测量行为，统一测量标准，保障行政许可公平公正、公开透明，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中华人民共和国烟草专卖法实施条例》《通化市烟草制品零售点合理布局规定》（通烟〔2026〕X号，以下简称《规定》），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办法适用于通化市各县（市）烟草专卖局、城区管理中心在实施烟草专卖零售许可时，对烟草制品零售点的距离测量、现场勘验、复核认定工作。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固定障碍物是指政府相关职能部门依法审批设置的固定隔离带、绿化带、河流、湖泊、永久性建筑物、构筑物等客观物理屏障。临时性围挡、施工设施、临时摆放物品、道路停车泊位线，小区消防门，道路阶段性施工及其他临时影响测量的情形，均不属于本办法所称固定障碍物，测量时不予绕行。
第二章 测量要求
第四条 现场勘验最短间隔距离以预经营烟草制品经营场所出入口中心点为起点（以下简称起点），最近的零售点经营场所出入口中心点及中小学、幼儿园周边的通道口中心点作为标准参照物（以下简称终点）。起点与终点有多个出入口的，以两个最近的出入口作为测量的起点和终点进行测量。本办法所称出入口，指经营场所、校园日常实际使用、面向公共道路的主要通行门，不含消防通道、应急出口等非常规使用通道。
第五条 间隔距离按照起点和终点最短测量路径及本办法进行测量。遇固定障碍物的，应沿障碍物边缘保持最短距离绕行。测量中，实地核查人员不能将破坏草坪、花坛、绿化带、隔离设施等形成的临时性通道作为测量通道。因道路施工、临时封闭，或遇到临时障碍物需绕行的距离，不计算在零售点间距中。
第六条 距离测量应采用符合国家质量标准的测量工具并实行备案管理，应当由2名或2名以上专卖执法人员共同开展。测量涉及街道两侧、车流较大等存在安全风险场景的，可由参与测量的执法人员兼任安全保障职责，不强制要求额外增加人员。测量人员须做好现场安全防护，确保测量安全。
第七条 距离测量应当全程视频记录，按照《吉林省烟草专卖行政执法全过程记录制度（试行）》（吉烟专〔2025〕119号）管理。

第三章 测量步骤标准
第八条 距离测量一般按照选点、拉尺、读数、记录、计算、复尺、取值的步骤进行。
第九条 测量起点与终点同向开门，并在一条道路同侧的，按以下方法测量：
（一）测量起点和终点之间无固定障碍物的：从起点至终点正常情况下可通行的最短路径进行测量。起点与终点出入口不在同一水平线的或有临时性障碍物阻碍测量的，可借助水平延长线按最短路径测量，但水平延长线长度不计入最终测距结果。如：图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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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两者之间有固定障碍物的，从起点起至终点绕过障碍物正常情况下可通行的最短路径进行测量。 如：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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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条 街（路）存在转角的，从起点起至终点沿墙角测量的最短距离进行测量。如：图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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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起点与终点在道路对侧的，按照以下方法测量。
（一）两者之间无固定障碍物（禁行标志、护栏等），且该路段相邻两侧路口处无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过街辅助标识设施的，从起点起测量至街（路）对面，按照可通行的最短路径进行测量。如：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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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街道设有禁止穿越的交通标志（例如单实线、双实线、隔离带、护栏等）时，街道设置了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过街辅助标识设施，在以起点沿墙面方向向最近一侧人行横道拉尺，沿人行横道边缘向街道正对面拉尺，对向墙面沿墙面方向向终点拉尺，从起点至终点绕过隔离带或其他禁行固定障碍物的最短路径进行测量；街道未设置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过街辅助标识设施，在确保安全的前提下，以最近路口中心虚线处为拐点，测量最短路径；人行横道、过街天桥等过街辅助标识设施与路口虚线同时存在，则选取距离最近的选项进行测量。如：图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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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5）
第十二条 测量路径有楼梯、扶梯等设施的，按照以下方法测量。
测量路径有台阶、楼梯、扶梯等设施的，以其平面坡长进行测量。如：图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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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三条 距离测量中应当及时准确记录每段的距离读数，并计算零售点距离（见附件）。若城镇申请点50米内存在烟草零售点、乡村申请点100米内存在烟草零售点、特业申请点150米内存在烟草零售点，亦或是申请点50米内有中小学、幼儿园的情形，则需要填写《零售点距离测量记录表》。若超出上述情况范畴，则无需填写《零售点距离测量记录表》，但必须全程视频记录。
第十四条 每次测量每组数据应当测量最少2次，最终零售点距离取平均数。

第四章 复核检查
第十五条 当事人对测量结果有异议，可申请复核。复核工作中需另行指派人员实施，原测量人员不得参与。
第十六条 各县（市）局、城区管理中心应当严格按照本标准进行测量，申请人、当事人、利害关系人对测量结果提出异议的，必要时可邀请属地社区、村委会工作人员或公证人员到场见证，共同测量。
第十七条 经查实，确未按照测量标准测量造成不良影响或损失的，按照员工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处理；涉嫌违纪的，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

第五章 附则
第十八条 本办法由通化市烟草专卖局负责解释。
第十九条 本办法引用的法律、法规、规章、制度如有更新，以最新下发制度为准。
第二十条 本办法自印发之日起施行，原《通化市烟草专卖局烟草制品零售点距离测量办法》（通烟〔2021〕132号）同时废止。
    
附件：零售点距离测量记录表








附件
零售点距离测量记录表
测量单位（所、队）：                           测量日期：       年     月     日
	起点名称
	
	详细地址
	

	终点名称
	
	详细地址
	

	障碍物
	有     无
	形状：圆形   方形  不规则

	定点数量
	    个
	测量类型
	同侧    对侧   转角 有通道  无通道   有台阶、楼梯

	第一次测量记录：





结果：
	第二次测量记录：





结果：

	最终距离：
	（米）
	读数员签字：

	拉尺员签字：
	安全员签字：

	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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